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2
	宁夏鑫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沥青拌合站改建项目
	海原县海城镇
	宁夏鑫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竭诚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在现有沥青混凝土搅拌楼配套安装一套沥青混合料厂拌热再生设备，建设一座690m2废旧沥青料破碎车间，车间内设一套沥青回收料破碎筛分设备，增设一座500t沥青储罐、一座200t粉尘收集储罐，配套建设设备基础平台、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项目产能为年产1年产再生沥青混凝土1万t。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废气主要为项目施工过程产生的施工扬尘。施工扬尘经洒水抑尘、粉状物料运输、堆存采用篷布遮盖，采取围挡等措施，可有效控制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间产生的水污染主要是施工人员日常如厕，日常如厕采用厂区现有设施。施工废水全部回用。
3.噪声防治措施。①建设单位应加强现场噪声管理责任制，减少人为噪声。②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制定施工计划，尽可能缩短施工时间，提高工程施工效率。③加强施工管理，尽量避免按照高噪设备同时施工，将产生高噪声的施工作业安排在不敏感的时段。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①施工现场设置生活垃圾箱，固定地点堆放，分类收集，定期运往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垃圾堆放点；②地基处理产生的挖方尽量回填，禁止随意堆放；③施工期生活垃圾，应分类堆放、分别处置，严禁乱堆乱倒。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水：本项目用水主要为废旧沥青料破碎车间洒水抑尘用水。项目车间洒水抑尘污水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抑尘用水自然蒸发损耗。本项目运行过程中无排放废水。
2.废气：本项目有组织废气包括沥青储罐呼吸废气、废旧沥青料破碎筛分粉尘。沥青储罐呼吸废气经密闭收集后经沥青烟处理器（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于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废旧沥青料破碎筛分工序产生粉尘，通过集气罩（2台）收集后经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项目有组织废气沥青烟、苯并[a]芘、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表2中二级标准要求。
3.噪声：项目主要的噪声源为机械设备及风机等设备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加装减振措施，并经过厂房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处理后，厂界噪声贡献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要求。
[bookmark: _GoBack]4.固体废物：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滴漏沥青及残渣、除尘灰、废铁料、废导热油、废机油、废活性炭以及废油桶。滴漏沥青及残渣收集后回用于生产，除尘灰收集后外售作为建筑材料综合利用集中收集后外售，废铁料集中收集后外售；废导热油、废机油、废活性炭以及废油桶均属于危险废物，暂存至项目厂区危废贮存点，并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